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

聘用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客家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國家語言發展法第十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客語師資，指下列人員：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從事客語文課程教學之師

資： 

(一) 取得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合格

教師。 

(二) 前目以外，參加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

力證明之合格教師。 

(三) 參加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並

經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

取得客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者。 

(四) 依國民教育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具客語文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者。 

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以客語從事客語文課程以外學科教

學之師資：參加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

明之合格教師。 

三、 幼兒園得以客語從事教保活動課程之師資：參加客語能

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教保服務人員。 

第三條  客語師資依下列方式培育：   

一、 前條第一款第一目教師，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辦

理。 

二、 前條第一款第三目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依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相關聘任規定辦理。 

三、 前條第一款第一目以外之合格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由

客家委員會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協調相關單位開設客

語言能力之相關課程或研習，提供其修習，協助其取得

客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 



前項第一款教師之培育，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積極協調師資

培育之大學開設第二專長學分課程，提供在職合格教師進修，取

得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教師證書。 

第四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以客語為教學

語言之相關課程，提供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生修習。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需求，協

調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客語教學增能課程，提供第二條各款人員

修習。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學校需

求，開設客語教學專業知能研習課程，提供第二條第一款第三目

及第四目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修習。 

客家委員會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激勵機

制，鼓勵第二條各款人員修習第二項客語教學增能課程。 

第二項客語教學增能課程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商客家委員

會共同規劃。 

第五條    客語師資聘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二款之教師：依教師

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及相關規定辦

理。 

二、 第二條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四目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相關聘任規定辦

理。 

三、 第二條第三款之幼兒園以客語從事教保活動課程之教保

服務人員：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之教師以專任為原則；必要時，得由學

校採合聘方式為之。 

客語文課程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用，依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六條     一般地區之公立國民中學總班級數二十四班以上及公立高級

中等學校總班級數二十二班以上者，一百十七學年度起應有第二

條第一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教師至少一人；一百二十學年度起應



有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或有同款第二目且修習師資培育之大學

開設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修畢或修習中之教師至少一人。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立國民中學總班級數十四班以上及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總班級數二十二班以上者，一百十七學年度

起，應有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或有同款第二目且修習師資培育

之大學開設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修畢或修習中之教師至少一

人。 

前二項學校得採合聘方式為之，其主聘及從聘至學校完成聘

任時起，均視為符合前二項規定。 

下列學校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限制： 

一、 原住民族地區之公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 

二、 非原住民族地區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公立原

住民重點學校。 

三、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

意於次學年度依本辦法完備師資： 

(一) 師資因教師介聘或離退等異動。 

(二)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調無法以合聘教師

聘任。 

各直轄市、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應針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之公立國民中學及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聘任第二條第一款第一

目，或有同款第二目且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在職進修第二專

長學分班教師，訂定逐年提升計畫及獎勵措施，使每校具備第二

條第一款第一目之教師至少一人。 

第一項及第二項學校，其具第二條第一款第二目且修畢師資

培育之大學開設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之教師，並實際同時從

事客語文及其他學科領域課程教學者，由客家委員會提供客語教

學相關獎勵措施。 

第七條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其

甄選、介聘、遷調客語文課程以外學科之編制內教師或教保服務



人員時，得優先進用參加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

明之合格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 

位於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之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其甄選、介聘、遷調客語文課程以外

學科之編制內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時，應優先進用參加客語能力

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合格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 

位於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鎮、市、區）之公立原

住民重點學校及其附設幼兒園，應優先進用具客語或原住民族語

能力認證之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酌學

生身分(族別)比率、具客語或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之教師或教保

服務人員人數及特色課程規劃等因素決議後，報各該教育主管機

關決定該缺額以具客語或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者進用之。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